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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利法增訂第九十七條之一至第九十七條之四條文；並修正
第一百四十三條條文 

中 華 民 國 103 年 1 月 22 日  

華 總 一 義 字 第 10300008991 號  

第九十七條之一  專利權人對進口之物有侵害其專利權之虞者，得申請海關先予查

扣。 

前項申請，應以書面為之，並釋明侵害之事實，及提供相當於海

關核估該進口物完稅價格之保證金或相當之擔保。 

海關受理查扣之申請，應即通知申請人；如認符合前項規定而實

施查扣時，應以書面通知申請人及被查扣人。 

被查扣人得提供第二項保證金二倍之保證金或相當之擔保，請求

海關廢止查扣，並依有關進口貨物通關規定辦理。 

海關在不損及查扣物機密資料保護之情形下，得依申請人或被查

扣人之申請，同意其檢視查扣物。 

查扣物經申請人取得法院確定判決，屬侵害專利權者，被查扣人

應負擔查扣物之貨櫃延滯費、倉租、裝卸費等有關費用。 

第九十七條之二  有下列情形之一，海關應廢止查扣： 

一、申請人於海關通知受理查扣之翌日起十二日內，未依第九十

六條規定就查扣物為侵害物提起訴訟，並通知海關者。 

二、申請人就查扣物為侵害物所提訴訟經法院裁判駁回確定者。 

三、查扣物經法院確定判決，不屬侵害專利權之物者。 

四、申請人申請廢止查扣者。 

五、符合前條第四項規定者。 

前項第一款規定之期限，海關得視需要延長十二日。 

海關依第一項規定廢止查扣者，應依有關進口貨物通關規定辦理。 

查扣因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之事由廢止者，申請人應負擔查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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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之貨櫃延滯費、倉租、裝卸費等有關費用。 

第九十七條之三  查扣物經法院確定判決不屬侵害專利權之物者，申請人應賠償被

查扣人因查扣或提供第九十七條之一第四項規定保證金所受之損害。 

申請人就第九十七條之一第四項規定之保證金，被查扣人就第九

十七條之一第二項規定之保證金，與質權人有同一權利。但前條第四

項及第九十七條之一第六項規定之貨櫃延滯費、倉租、裝卸費等有關

費用，優先於申請人或被查扣人之損害受償。 

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海關應依申請人之申請，返還第九十七條之

一第二項規定之保證金： 

一、申請人取得勝訴之確定判決，或與被查扣人達成和解，已無

繼續提供保證金之必要者。 

二、因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規定之事由廢止查扣，致被查

扣人受有損害後，或被查扣人取得勝訴之確定判決後，申請

人證明已定二十日以上之期間，催告被查扣人行使權利而未

行使者。 

三、被查扣人同意返還者。 

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海關應依被查扣人之申請，返還第九十七條

之一第四項規定之保證金： 

一、因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規定之事由廢止查扣，或被查

扣人與申請人達成和解，已無繼續提供保證金之必要者。 

二、申請人取得勝訴之確定判決後，被查扣人證明已定二十日以

上之期間，催告申請人行使權利而未行使者。 

三、申請人同意返還者。 

第九十七條之四  前三條規定之申請查扣、廢止查扣、檢視查扣物、保證金或擔保

之繳納、提供、返還之程序、應備文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，由

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定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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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百四十三條  專利檔案中之申請書件、說明書、申請專利範圍、摘要、圖式及

圖說，應由專利專責機關永久保存；其他文件之檔案，最長保存三十

年。 

前項專利檔案，得以微縮底片、磁碟、磁帶、光碟等方式儲存；

儲存紀錄經專利專責機關確認者，視同原檔案，原紙本專利檔案得予

銷毀；儲存紀錄之複製品經專利專責機關確認者，推定其為真正。 

前項儲存替代物之確認、管理及使用規則，由主管機關定之。 


